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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328 号 
 

 

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年报显示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你公司

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

见的审计报告，涉及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科（北京）网络

信息安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网安”）向北京金丰科华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丰科华”）购买位于北京市丰

台区花乡四合庄 1516-15 地块上 5#办公商业楼，由于开发商金

丰科华涉诉，该房产于 2018 年 2 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
查封。2019 年 8月，金丰科华已进入破产程序。2021 年 1 月 25

日，破产管理人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提出了通过抵押权人让利、

购房人增加出资取回房产的初步化解方案，和解方案（草案）已

在包括北京网安在内的主要债权人间达成初步一致，但尚需在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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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债权人会议通过表决且经破产法院裁定认可后方能生效实

施。和解方案能否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通过表决存在不确定性。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上述房产账面原值 116,309.74 万元，

列报于“在建工程”。北京网安基于和解方案（草案）能够实施

为预期，并考虑增加出资的基础上对上述房产进行了减值测试，

计提减值准备 4,716.43 万元。 

请上市公司说明：（1）公司是否控制该房产及具体情况，是

否符合确认长期资产并计入在建工程的条件；（2）计提减值准备

4,716.43 万元的具体依据、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；（3）上述资

产确认及减值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（1）年报显示，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处置子公司中电科

（天津）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网安”）35%

股权，确认投资收益 6,099.83万元；（2）根据你公司于 2021年

12月 31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中电科（天津）

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35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，上述交易的交易

对方为中电科（成都）网络安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。 

请上市公司：（1）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关于关联交易

的相关规定，论述并说明你公司与中电科（成都）网络安全股权

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（2）结合交

易完成后天津网安股权结构、实际控制人等，说明公司认为已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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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对其控制权、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、剩余持有股权由成本法

转为权益法核算的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；

（3）结合处置的具体过程，包括股权转让款取得日期、工商变

更登记日期等，说明公司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、计算过程、会计

处理，及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请完整披露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

用状态日期、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等相关信息，并说明未达预计

收益的具体原因（如适用）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正常实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6 月 1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5月 18日 
 
 
 
 
 
 


